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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4710.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关于印发《注册设备监理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

通知(国质检人[2O07]25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为做好注册设备监理师的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提高

注册设备监理师的专业技术水平，适应岗位需要，有效履行

岗位职责，现将《注册设备监理师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印发

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注册设备监理师继续教育暂行规

定 二○○七年六月四日 附件：注册设备监理师继续教育暂行

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办法》、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要求，为做好注

册设备监理师的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提高注册设备监理师的

执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其有效地履行岗位职责，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注册设备监理师继续教育实行登记制。注册设备

监理师参加继续教育活动的情况和考核结果，作为延续注册

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三条 继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注册设备监

理师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拓展和提高，完善

知识结构，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

。第二章 内容、方式和时间 第四条 继续教育的内容分为必修

内容和选修内容。必修内容包括设备工程监理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以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等；选修内容包括注

册设备监理师执业活动所涉及的设备工程专业知识和执业技



能。 第五条 继续教育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多

种形式进行。 第六条 注册设备监理师在注册有效期内应接受

继续教育的累计时间每年不少于40学时。必修内容和选修内

容的继续教育时间每年各为20学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